
人力资源外包服务协议书 

  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安徽合心人才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

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

  根据国家有关政策，乙方接受甲方的委托，为甲方提供人力资源外包服务，经双方协商，

达成如下协议。 

一、乙方可为甲方提供以下 2 项人力资源外包服务： 

   1、外包委托单位聘用人员社会保险费（4 险）申报及代缴手续； 

2、外包委托单位聘用人员社会保险（4 险）待遇申报手续。 

  二、双方责任及义务： 

   1、乙方在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期间要及时向甲方通报、解释国家的有关社会保险制度和政策

规定。 

   2、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供人力资源外包业务所需的有关证明和材料，甲方营业执照，法人

身份证明，办理增员需提供增员人身份证复印件，劳动合同及个人信息表。 

3、服务费：    元/人/月。 

4、乙方如未按本协议书规定办理人力资源外包业务，甲方有权拒绝付给服务费或要求乙方

退款。 

5、社会保险费缴费基数应严格按照统筹地社会保险相关政策执行，甲方需如实提供聘用人

员缴费基数，如有争议，由甲方负责解释并承担相应责任，需缴纳的所有社会保险费用，由甲

方承担。 

6、甲方须在当月 15 日前足额将人力资源外包服务相关费用（聘用人员单位应缴保险费、

服务费等）转账给乙方指定账户，否则乙方有权停止对甲方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。 

7、甲方聘用人员如发生工伤（亡）事故，应享受的工伤（亡）待遇按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

等工伤保险政策执行。如聘用人员提出超出《工伤保险条例》等工伤保险政策范围以外的待遇

要求，由甲方负责协调。乙方仅负责工伤申报等手续办理方面的工作，工伤申报所出具的相关

证明仅作为工伤申报使用，不具有乙方与劳动者的事实劳动关系，如发生劳动纠纷，由甲方负

责处理。 

8、乙方与甲方所聘用的人员无任何事实劳动关系，所以乙方不承担甲方与聘用人员所发生

的任何劳动纠纷，由甲方自行处理。 

三、其它： 

1、人力资源外包服务期限自    年  月   日至    年  月   日，合同到期后，双方无任

何意见可自动延续一年。 



2、委托期内，甲方聘用人员社会保险的增、减员手续需在当月 15 日前完成所需材料（其

减员需要有解除（终止）劳动合同证明书或甲方的书面减员申请），交乙方办理增、减员，次

月生效。   

3、乙方由于停业、变更、破产等原因被注销营业执照，应在 1 个月内与甲方办理解除人力

资源外包服务协议手续，并妥善处理人力资源外包服务。 

4、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合同发生的劳动争议，可以向当地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；调

解不成的，可以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 60日内向当地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。 

5、本协议一式 2 份，甲乙双方各执 1 份。 

6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可由甲乙双方签定补充条款，补充条款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。 

   

 

 

甲方法人(签字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法人(签字): 

      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 

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（附聘用人员名单） 

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单位聘用人员情况表 

 
 

序 

号 
姓名 

性 

别 
身份证号 聘用合同起止 

社保 

缴费基数 

工作 

岗位 
备注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
